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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单位 :

编号: (YL2021575)

北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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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类别 :

样品类别 :

委 托

废 气

黑 龙 江 有 限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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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测 报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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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检测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、 1螽晶嵛121标志及骑缝章无效。

2、 检测报告涂改、增删无效 .

3、 检测报告无编制人、审核人、签发人签字无效。

4、 委托采样检测结果,仅对当时工况和环境状况负责。

5、 送样委托检测结果,仅对所送样品有效,不对样品来源负责。

6、 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擅自复印检测报告中的部分内容。

7、 委托送检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提供,本公司不负责解释。

8、 客户对检测的结果如有异议,应于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十五日

内向本公司书面提出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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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"
'

黑龙江省亿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地  址: 哈尔滨市香坊区学府路 43o号

邮政编码: 150060△

电  话: 0451-86611268

传   .窦氧.:  ()451-86·61126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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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受北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站委托,我公司按要求对其废气进行检测。

二、委托单位

委 托 方:北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站

联 系 人:张秀成

H主‘    话: 13329364888

三、检测基本情况

采样时间:2021年 09月 07日

采样人员:秦伟、戚峰瑜

样品状态:气样完好

分析人员:乔影、高云锋、关春伟、潘婷、李清灵、戚峰瑜等

分析时间:2021年 09月 08日 ~10日

检测气象状况:天气:多云  风速:1,7m/s 风向:南风

气压:100.5灿a  湿度:63.5% 温度:1⒍ 4°C

四、检测内容

具体检测项日、点位及频次见表 1、 检测点位见示意图 1。

表 1 检测内容

检测点位 检测频次

厂界上 xt向 O1、

下风向O2~○ 5
1天 ,3次/天

`

'
“

§
△
中
d
r
`

检测项 目

颗粒物、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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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站

风向 0I

|

五、检测方法

具体检测方法见表 2。

样品类别

废气

六、检测仪器

具体检测仪器见表 3。

注: (0I~05)为 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位

图 1 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位示意图

表 2 检测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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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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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检出限

0,001mg`I113

0.004n1g/n】 3

检测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及代号

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
GB/T15432ˉ1995及修改单

氨
环境空

′t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-水杨酸分光光度法

I-IJ 534-2009

硫化氢
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
(第四版增补版)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(2003年 )P171

臭气浓度

o.001mg illa

颗粒物

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

GB/T14675-19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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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类别

废气

七、评价标准

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4。

评价标准
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(GB 14554ˉ 1993)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(C;EJ 16297ˉ1996)

表3 检测仪器

表 4 评价标准

编号

YLJC-04

YLJC-05

YLJCˉ06

YLJC-57

YLJCo58

YLJC-56

YLJCˉ 18

YLJCˉ01

YLJCˉ02

YLJC-03

YLJCˉ49

YLJCˉ50

YLJC-10

标准限值

1.5

0,06

冖弑

▲,
峋

一

n
ˇ’

~

检测项 目 型号

中流量智能 TSP采样器 2030型

恒温恒湿箱 HWs-70B

电子天平 BSA224s

颗粒物

空气采样器 2020型

可见分光光度计 L2

氨、硫化氢

臭气浓度 无动力恶臭气体真空瓶

适用条件 检测项目

氨 (mg/m3)
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

标准值中二级新扩改

建限值
硫化氢 (mg/m3)

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

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

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

颗粒物 (111g i113) 1.0

仪器名称

臭气浓度 (无量纲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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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检测结果

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5~8。

检测

点位

厂界

上风向Ol、

下丿×1向

02~05

(如未检出报检出限加L)

表 6

表 5 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检测结果

无组织废气氨检测结果

单位:mg`m3

第三次

0.317

0.800

0.783

o.850

单位:mg/m3

0,007

0,033

o.031

0.027

0,029

`
悦

'
K
暇

冫

检测

点位

厂界

H风向O1、

下风向

O2~○ 5

(如未检出报检出限加 L)

样品编号

第一次 第 次

20210907北安气 T̄sp~参照点01 o,267 0.300

20210907北 :安气 T̄sp~监测点 02 0,817 0.783

20210907北安气 T̄SPˉ监测点o3 o.750 0.717

20210907北安气 T̄SPˉ监测点04 o.833 o.817

20210907北 安气-TSPˉ监测点05 0.867 0.783

样品编号

第一次 第 次

20210907北安气 N̄H,参照点。l 0.008 0.006

20210907北 安气 N̄Hy监测点02 0.032 0.034

20210907北 安气-NH3ˉ监测点o3 o.032

20210907北 安气-NH3ˉ监测点o4 o.029 0.028

20210907北安气-N比 监̄测点o5 0.032

ˇ
·
L2021575

检测结果

检测结果

o.767

第三次

0.033

0.0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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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无组织废气硫化氢检测结果

检测

点位

厂界

卜风向01、

下风向

O2~05

(如未检出报检出限加L)

表 8 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检测结果

检测

点位

厂界

|l风 向O1、

下风向

O2~○ 5

(如未检出报检出限加 L)

检测结果

检测结果

单位:mg n13

第三次

0,005

o.010

0.013

0.015

单位:无量纲

<(10

卜
’
钅,

d
朋

'13

15

13

15

样品编号

第一次 第 次

20210907北 安气-H2sˉ参照点01 o.004 o.004

20210907北安气 H̄2sˉ监测点02 0.012

20210907北 安气 H̄2sˉ监测点o3 0.012 0.014

20210907北 安气-H2sˉ监测点04 0.013 0,012

20210907北 安气 H̄2sˉ监测点05 0.012 o.014

样品编号

第一次 第 次

20210907北 安气-臭气 参̄照点01 <(lo <(lo

20210907北安气 臭̄气 监̄测点02 (<lo

<<lo 14

20210907北安气 臭̄气-监测点04

20210907北 安气 臭̄气 监̄测点05 14 14

0.011

0.014

第三次

12

20210907北 安气-奥气-监测点03

13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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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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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人:乡、途℃

审 核 人 : 柃 黑

签 发 人 : 签发日期 冫日

限公司

九、结论

经检测,北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站厂界废气中臭气浓度、氨、硫化

氢的检测结果均符合 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GB 14554-1993)表 1恶臭

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二级新扩改建限值要求 ;

颗粒物检测结果符合 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 (GB 16297-1996)

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.

''


